公   告
中華民國99年11月21日；99馥二管公字第9900013號
  主旨:每日下午各棟垃圾子車要集中到資源回收區以備載運清理，各棟
        住戶務請拜託轉到資源回收區將
        垃圾投入垃圾子車內。
  說明:
1、 如發現垃圾子車已不在原位，請轉往資源回收區將垃圾投入垃圾子車切莫棄置於地上。
2、 垃圾請不要裝得太大袋，不要在地上拖，以免汙水造成二次汙染。
3、 垃圾一定要分類清楚，投入各個收集桶。
4、 近來有住戶檢舉裝潢戶施工人員亂丟菸蒂，或將施工廢料棄置於社區回收區，爾後再有發現類似情事者將依施工切結進行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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